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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信诺生命树癌症费用补偿医疗保险 A 款条款阅读指引 
 

本阅读指引帮助您理解条款，保险合同的内容以条款为准。 

 您应特别注意的事项 

 责任免除中任一情形导致被保险人患有癌症或支出费用的，我方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20. 

 请留意保险责任中各项保障的医疗费用的内容、保险金的给付条件、给付限额的规定。          19. 

 请注意“医院”与“我方认可的医院科室或病区”之间的区别。                            19. 

 请留意续保的条件，您方为被保险人首次投保或非连续投保主合同，如果被保险人在首个保单年度

的等待期后初次发生癌症的，主合同自保险期间届满时起效力终止且不接受续保。            22. 

 您有如实告知的义务。                                                                 7. 

 请留意关于合同成立、生效和保险期间的条款。                                       2.  21. 

 请留意保险条款中恶性肿瘤、原位癌以及其他特定用语的脚注及其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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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信诺生命树癌症费用补偿医疗保险 A 款条款 
 

 

第一部分  本保险合同的共同条款 

 

第一章  合同的构成与效力 

1. 合同的构成 本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包括以下部分：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及

所附条款、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文件、合法有效的声明、批注、附贴批单、其他

协议。 

《招商信诺生命树癌症费用补偿医疗保险 A款》为本合同的主合同。 

在本合同中，“您方”指投保人，“我方”指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 合同的成立与

生效 

 

您方提出保险申请，经我方同意承保，本合同成立。 

本合同自保险单上载明的生效时间起开始生效。  
您方未支付本合同首期保险费的，本合同自始无效。 

本合同中的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3. 联系方式变更 为了保障您方的合法权益，如果您方的住所、通讯地址或电话等联系方式变更时，

请及时以书面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通知我方。如果您方未以书面或双方认可的

其他形式通知我方，我方按本合同最终载明的住所或通讯地址发送的有关通知，

均视为已送达给您方。 

 

4. 合同内容变更 本合同有效期间内，经您我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合同的有关内容。变更本

合同的，我方将会给您方送交一份新的保险单或在原保险合同上批注，或者寄送

批单。 

未经我方批准或批注，本合同的任何变动都将是无效的。我方的任何保险代理人、

销售代表和服务代表都无权修正或豁免本合同的任何规定。 

 

5. 您方解除合同

的手续及风险 
您方要求解除本合同的，应向我方提出申请，并提供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我

方将按如下方式处理： 

一、如果您方选择的交费方式为月交，则本合同将自我方收到解除合同要求之日

后的第一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1起效力终止； 

二、如果您方选择的交费方式为月交以外的其他交费方式，则本合同自我方收到

解除合同要求之日起效力终止，我方自收到解除合同要求之日起 30天内向您方退

还本合同的未满期净保费
2
。 

 

第二章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 

6. 年龄的计算与 本合同中的年龄为以法定身份证件载明的出生日期计算的周岁年龄，自出生之日

                                                        
1
 保险费约定支付日：指您方应为本合同支付保险费的日期。对于除了趸交方式之外的交费方式，如果在任何

的月份，没有和生效日期相对应的那一天，那么该月份的最后一日为保险费约定支付日。 
2
 未满期净保费：指未满期保险费扣除手续费后的剩余保费。其计算公式为：最近一期所支付的保险费×（1

－该保险费所保障的已经过天数/该保险费所保障的期间天数）×（1－手续费比例），手续费比例由主合同特

别条款和附加合同条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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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处理 起为零周岁。 

您方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投保年龄

范围的，我方可解除本合同。解除合同时，我方将向您方退还未满期净保费。若

已给付保险金，则我方有权要求受益人退还已给付的全部保险金。 

您方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实付保险费少于应付保险费的，我方有权

更正并要求您方补交保险费。若补交保险费前已发生保险事故，我方在给付保险

金时按照实付保险费与应付保险费的比例折算给付保险金；折算给付的保险金＝

应给付的保险金×(实付保险费÷应付保险费)。 

您方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实付保险费多于应付保险费的，我方将多

收的保险费无息退还您方。 

 

7. 明确说明和如

实告知 

订立本合同时，我方应向您方明确说明本合同的条款内容。 

对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我方在订立本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

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您方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

或者口头形式向您方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

力。 

订立本合同时，我方就您方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方应当如实告知。 

如果您方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方决定

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我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如果您方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我方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

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如果您方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我

方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无息退

还保险费。 

我方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您方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不会解除合同；发生保险

事故的，我方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8. 我方合同解除

权的限制 

前述第 6条、第 7条规定的解除权，自我方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 30 天不

行使而消灭。 

 

第三章  保险费 

9. 保险费的支付 本合同的交费方式和交费期间由您方和我方在投保时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分期支付保险费的，您方应在每一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或该日期之前支付保险单

上载明的保险费。  

 

10. 宽限期 分期支付保险费的，您方支付本合同首期保险费后，在保险费约定支付日未支付

本合同规定的保险费的，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起 60天内为宽限期。 

宽限期内发生保险事故的，我方按本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

将扣减您方欠交的保险费。 

如果您方在宽限期结束之后仍未支付欠交的保险费，则本合同自宽限期满日起效

力终止。 

 

第四章  事故通知与责任核定 

11. 保险事故通知 您方、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在 10天内通知我方。 

如果您方或者受益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

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我方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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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责任。但我方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或

者虽未及时通知但不影响我方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的除外。 

 

12. 申领保险金的

注意事项 

委托他人办理申领保险金的手续时，受托人必须提供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及委托

人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 

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遗产时，继承人必须提供可证明其合法继承权的有效证明文

件。 

受益人或继承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由其监护人代为

申领保险金。由监护人代为申领保险金的，该监护人应当提供监护人证明。 

以上证明或资料不完整的，我方将及时一次性通知申请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

料。 

 

13. 保险金核定 我方收到索赔申请和有关证明、资料后，将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或者保

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我方将进行调查核实并在 30日内

作出核定。我方及时将核定结果通知受益人。如我方要求补充提供申请书、有关

证明和资料的，前述的 30日不包括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的期间。对属于保险

责任的，我方在作出核定并与受益人达成给付协议后的 10日内，履行给付保险金

义务；保险金以人民币支付。  

若我方未履行前款约定义务，如属于保险责任的，除支付保险金外，我方按延期

天数赔偿受益人相应的利息损失。利息按照我方公示的利率按单利计算，且保证

该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活期存款基准利率。 

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我方自作出核定之日起 3 日内向受益人发出拒绝给付保险

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我方在收到索赔申请及有关证明和资料之日起 60日内，对给付保险金的数额不能

确定的，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我方最终确定给付保险

金的数额后，将支付相应的差额。 

 

14. 其他核定结果 未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向我方提出索赔申

请的，我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 

您方或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我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不承担给付保险金

的责任。 

保险事故发生后，您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

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我方对虚报的部分不承

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您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以上规定行为之一，致使我方给付保险金或者支出

费用的，应当在收到我方相关通知之日起30天内向我方退回或者赔偿。 

 

15. 宣告死亡处理 如果被保险人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失踪，之后经人民法院判决宣告死亡，我方以

法院判决宣告死亡之日作为被保险人的身故日期，并按照本合同各保险条款的保

险责任规定处理，本合同效力终止。 

被保险人在被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或者确知其没有死亡的，如果我方因被保险人

宣告死亡而支付了身故保险金的，身故保险金的受领人应当自知道被保险人没有

死亡之日起 30天内向我方退还已给付的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的效力由您我双方依

法协商处理。 

 

16. 调查权 您方同意凡曾为被保险人治疗或知悉被保险人健康情况的医务人员、医疗机构，

以及所有了解被保险人有关情况及其相关资料的个人及机构，均可以将被保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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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情况、病状，以及任何治疗、疾病或不适、病历的详细资料提供给我方或

我方授权的机构和个人。 

我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要求被保险人进行体检或其他必要的检验。如果被保险人

身故，我方有权要求司法鉴定机构对保险事故进行鉴定。 

 

第五章  其他规定 

17. 管辖权及争议

处理 

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您我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第二部分 主合同的特别条款 

 

第六章  保障范围及责任免除 

18. 投保范围 出生满 28 天至 50 周岁，已经参加社会医疗保险3且符合我方规定投保条件者可作

为被保险人参加本保险。如属续保，则被保险人的年龄最高可至 80周岁。 

 

19. 保险责任 

  

一、等待期 

（一）您方首次投保或非连续投保主合同的，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 90 天（含第 90

天）为主合同的等待期。 

您方连续投保主合同的，自第二个保单年度4起无等待期。 

（二）如果被保险人在主合同等待期内（或者主合同生效之前）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的，我方不承担保险责任，并向您方退还主合同项下您方实际已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1. 发生与主合同所规定的癌症相关的症状
5
或体征； 

2. 确诊主合同所规定的癌症。 

 

二、癌症医疗保险金 

（一）在主合同有效期间内，如果被保险人经医院
6
专科医生

7
确诊患有恶性肿瘤

8
或

原位癌
9
（在主合同中统称为“癌症”），且该癌症是在主合同等待期后初次发生

10

                                                        
3
 社会医疗保险：指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公费医疗和政府医

疗救助等医疗保障，及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主导的补充医疗保险、大病保险项目。 
4 保单年度：指在主合同有效期间内，自主合同生效时起或者每一年与主合同生效时间相对应的时间起 1年，

如果该月份无与主合同生效日期相对应的日期，则以该月份的最后一日为生效日期的对应日。 

5 症状：指机体内的一系列机能、代谢和形态结构异常变化所引起的主观上的异常感觉、异常表现或者通过检

查而检出的异常体征和异常结果。症状可以在疾病诊断前已经出现。 
6
 医院：指除下述三项所列医院以外的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该种级别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所颁布的

分类标准划分的。主合同所提及的医院还包括我方所认可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医院和国外医院，该医院应

该是一种合法成立并按照当地法律营运的机构，其主要业务是在居民住院的基础上接收、护理和治疗病人或伤

员，并且拥有诊断和内外科设施，同时还有合格医生及护士驻院提供全天 24小时治疗和护理服务。主合同中

所提及的医院均不包括：（1）健康水疗或自然治疗诊所，疗养院，或医院中提供护理、康复、恢复治疗的科

室或病区；（2）精神病院，主要治疗精神或心理疾病的机构，以及医院中治疗精神病的科室或病区；（3）养

老院、戒毒所或戒酒所。 
7
 专科医生：专科医生应当同时满足以下四项资格条件：（1）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资格证书》；

（2）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执业证书》，并按期到相关部门登记注册；（3）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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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于被保险人在我方认可的医院科室或病区
11
内因诊断、复查或治疗该癌症所

实际支出的合理且必要
12
的医疗费用（以下简称为“医疗费用”），我方按以下约

定向受益人给付癌症医疗保险金： 

1. 如该次索赔的医疗费用已从社会医疗保险或商业医疗保险获得补偿或赔偿，则

癌症医疗保险金=（医疗费用-医疗费用中已从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获

得的补偿或赔偿）×100%； 

2. 如该次索赔的医疗费用未从社会医疗保险或商业医疗保险获得补偿或赔偿，则

癌症医疗保险金=医疗费用×60%。 

（二）被保险人在首个保单年度内且在等待期后初次发生癌症，如果保险期间届满

时癌症治疗仍未结束的，我方将继续承担保险责任，但最长至保险期间届满时起第

90天。 

 

   三、保障的医疗费用项目及范围 

（一）  癌症诊断及复查费用 

被保险人在该癌症确诊之日前 30 天内，或自该癌症确诊之日起 6 个保单年度内实

际支出的与该癌症诊断或复查相关的检查检验费用，包括且仅限于：X 光、ECT、

MRI、PET/ CT、核素扫描、SPECT、超声、癌症标记物、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

病理学检查、骨髓/细胞学检查、分子生化检查和血、尿、便常规检查的费用。 

（二）  癌症常规治疗费用 

包括且仅限于：化疗
13
、放射治疗

14
、靶向药品治疗

15
、激素治疗

16
的费用。 

                                                                                                                                                                                              

和国主治医师或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医师职称证书》；（4）在二级或二级以上医院的相应科室从事临床工作

三年以上。专科医生还包括我方所认可的其他医生。 
8
 恶性肿瘤：指恶性细胞不受控制的进行性增长和扩散，浸润和破坏周围正常组织，可以经血管、淋巴管和体

腔扩散转移到身体其它部位的疾病；经病理学检查结果明确诊断，临床诊断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关健

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的恶性肿瘤范畴。下列疾病不包含在内：（1）原位癌；(2)相当于 Binet

分期方案 A期程度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3)相当于 Ann Arbor 分期方案 I期程度的何杰金氏病；(4)皮肤

癌（不包括恶性黑色素瘤及已发生转移的皮肤癌）；(5)TNM分期为 T1NOMO期或更轻分期的前列腺癌；(6)感染艾

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期间所患恶性肿瘤。 
9
 原位癌：指异型增生的细胞在形态和生物学特性上与癌细胞相同，并累及上皮的全层，但没有突破基底膜向

下浸润；原位癌须经病理学检查结果明确诊断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

（ICD-10）的原位癌范畴。但是，癌前病变（包括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 CIN-1，CIN-2，重度不典型增生但非

原位癌）以及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期间所患原位癌不在本保障范围之内。 
10
 初次发生：指被保险人自出生之日起且是自主合同等待期后第一次出现与所确诊癌症相关的症状或体征，

该症状或体征已足以引起一般人士注意并去医院寻求医疗检查，并被诊断为该癌症或在其后发展为该癌症。 
11
 我方认可的医院科室或病区：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即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

湾地区）二级以上（含二级）公立医院的科室或病区，但不包含：（1）国际部（或“区”，下同）或国际医疗

部，特需部或特需医疗部，外宾部或外宾医疗部，贵宾部或贵宾医疗部，高干病房，干部病房；（2）当地社

会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外的科室、病房、病区、医疗部、医疗机构等。 
12
 合理且必要：满足以下所有条件的治疗、服务或药品：（1）对病人疾病或伤害的诊断或治疗是适当的、基

本的；（2）提供安全、充分、适当的诊断和治疗必须的护理，但不超过一定的范围、持续时间或强度、级别；

（3）医生开具的处方以及与在当地被广泛认可的医疗专业水平一致的治疗；（4）不是主要为病人、家庭、医

生或其他提供治疗的人员的舒适和方便而设的项目；（5）不属于对被保险人的学术教育或专业培训的一部分；

（6）非试验性或研究性的。 
13
 化疗：指利用化学药物阻止癌细胞的增殖、浸润、转移，直至杀灭癌细胞的一种治疗方式。 

14
 放射治疗：指利用放射线照射患病部位，攻击癌细胞的疗法，此处不包含质子重离子治疗。 

15
 靶向药品治疗：指在细胞分子水平上，针对已经明确的致癌位点来设计相应的治疗药物，利用具有一定特

异性的载体，将药物或其它杀伤肿瘤细胞的活性物质选择性地运送到肿瘤部位攻击癌细胞的疗法。靶向治疗的

药物需具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药品批准文号或者进口药品注册证书、医药产品注册证书。索赔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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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癌症外科手术费用 

包括且仅限于：切除癌症病灶、器官、淋巴结的外科手术以及器官、骨髓及干细胞

移植的费用。 

如果有捐献者捐献器官或骨髓给被保险人，我方将承担获取器官或骨髓的外科手术

费用以及合理且必要的组织配型检测费用；但不包括通过任何渠道购买器官的费

用。 

在所有保单年度内，所有癌症的该项赔付累计以基本保险金额的 10%为上限。 

（四）  其他癌症治疗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中医治疗
17
、因使用靶向药品进行的基因检测

18
、免疫治疗

19
、激光

手术
20
、光动力治疗

21
、射频消融术

22
、伽玛刀治疗

23
、介入治疗

24
、腔镜手术

25
、质子

重离子治疗
26
、矫形、重建手术

27
等费用。 

在所有保单年度内，所有癌症的该项赔付累计以基本保险金额的 10%为上限。 

（五）  上述第（一）至（四）项费用范围内均包含相关的药品
28
费。 

（六）  在癌症诊断、复查及治疗过程中发生的挂号费、床位费
29
、护理费

30
、医生

31
费以及重症监护病房

32
费用。 

床位费和护理费的赔付分别以每天 100 元为上限。 

 

  四、保险金给付限额 

                                                                                                                                                                                              

提供“因使用靶向药物进行的基因检测”的报告结果，以证明符合相应的靶向治疗。 
16
 激素治疗：又称为内分泌治疗，指用药物抑制激素生成和激素反应，杀死癌细胞或抑制癌细胞的生长。 

17
 中医治疗：以治疗癌症为目的而发生的合理且必要的中医治疗、中成药、中草药费用。 

18
 因使用靶向药品进行的基因检测：靶向药物的作用是针对肿瘤细胞的某些突变基因，在选择靶向药物治疗

前要进行针对相应的基因状态的检测。因预防或筛查癌症风险而进行的基因检测不在保障范围内。 
19
 免疫治疗：指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手段激发自身免疫系统来对抗肿瘤的新型治疗方法。 

20
 激光手术：指以特定波长的高强度激光，破坏癌症及不正常细胞的治疗技术。 

21
 光动力治疗：又称光化学疗法，是以对光线敏感的化合物（光敏药物）配合特定波长的光源，以破坏癌症

及不正常细胞的治疗技术。 
22
 射频消融术：指利用特别设计的电极针传递高频电能，以溶化及破坏癌症及不正常细胞的一种微创手术。 

23
 伽玛刀治疗：指利用伽玛射线聚焦后所形成的高剂量区域，以破坏癌症及不正常细胞的治疗技术。 

24
 介入治疗：指在不开刀暴露器官的情况下，通过血管或经人体原有管道，在影像设备引导下对病灶局部开

展的治疗。 
25
 腔镜手术：指应用腔镜和内镜技术直接处理体腔内肿瘤的微创治疗技术。 

26
 质子重离子治疗：指被保险人因癌症接受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包括定位、制定放疗计划、以及实施质

子重离子放射治疗。 
27

 矫形、重建手术：指因癌症治疗手术后需要进行人造乳房、面部重建或肢体矫形手术的费用。 
28
 药品：指由我方认可的医院科室或病区的医生开具处方且从该医院购买的、具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核

发批准文号或进口注册证书、医药产品注册证书的国产或进口药品，但不包括：（1）主要起营养滋补作用的

药品，包括但不限于：花旗参，冬虫夏草，十全大补膏等滋补类中药，白糖参，朝鲜红参，玳瑁，蛤蚧，珊

瑚，狗宝，海马，红参，琥珀，灵芝，羚羊角尖粉，马宝，玛瑙，牛黄，麝香，西红花，血竭，燕窝，野山

参，移山参，珍珠(粉)，紫河车，阿胶，血宝胶囊、红桃 K口服液、十全大补丸等；（2）部分可以入药的动

物及动物脏器，如鹿茸，胎盘，鞭，尾，筋，骨等，以及用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炮制的各类酒制剂等；（3）非

治疗性药品：免疫刺激剂（包括但不仅限于施保利通，泛福舒，匹多莫德等）；（4）疫苗。 
29 床位费：指使用医院的床位所产生的费用，但不包括陪人床、观察病房床位的费用。 

30 护理费：指经医生明确要求进行护理所产生的费用。 

31 医生：指在医院内合法执业并具有医师执照的人。为被保险人诊疗的医生不能是被保险人本人或其家庭成

员，也不能是任何与被保险人具有商业联系的医生。 
32
 重症监护病房：指医院中符合下述所有条件的病房：（1）正式设立用于重病看护项目；（2）专门用于垂危

或情况严重的病人；（3）备有提供挽救生命所需的所有设备、药物和供应物；（4）收取特定的额外重病看护病

房每日使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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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保险金给付，还需符合以下所有规定： 

（一）在每一保单年度内，癌症医疗保险金的给付累计以基本保险金额为上限；同

时，针对单种癌症
33
的累计给付金额也不能超过基本保险金额的 120%扣除在所有保

单年度内该癌症项下累计已赔付金额。 

（二）您方连续投保主合同的，在所有保单年度内，单种癌症的给付限额为基本保

险金额的 120%。如果被保险人在首次癌症确诊之日起 1年内确诊其他癌症的，所有

癌症医疗保险金给付按单种癌症的给付限额计算。 

（三）您方连续投保主合同的，如果被保险人在单种癌症确诊之日起 5年后因该癌

症接受诊断、复查或治疗的，将重新计算该单种癌症的给付限额。 

（四）在所有保单年度内，当所有癌症医疗保险金给付累计达到基本保险金额的

240%时，主合同效力终止。 

（五）收费收据项目及金额与医生处方及费用清单应一致，且前述各项保险金给付

限额以医疗费用收据载明日期所在的保单年度进行计算。 

 

20. 责任免除 因下列任一情形导致被保险人患有癌症或支出费用的，我方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

责任： 

一、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34
； 

二、职业病
35
，遗传性疾病

36
，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

37
； 

三、医疗事故； 

四、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
38
； 

五、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第七章  保险期间、保险费和基本保险金额 

21. 保险期间 主合同的保险期间为 1年，自主合同生效时起算。保险期间届满，主合同效力终止。 

 

22. 续保 一、除另有约定外，主合同将自动续保，在每一个保单周年日
39
之前，如果我方未

收到您方停止续保的申请，在您方符合续保条件的情况下，我方将为您方办理续保，

但我方拒绝续保或主合同按约定终止的除外。 

二、在符合上述续保条件的情况下，如果您方自保单周年日起60天内成功支付续保

保险费的，主合同自保单周年日起续保一年。 

三、您方首次投保或非连续投保主合同的，如果被保险人在首个保单年度内且在等

待期后初次发生癌症的，主合同自保险期间届满时起效力终止且不接受续保。 

                                                        
33 单种癌症：指属于同一种病理学及组织学类型（无论发生于相同或不同器官）的癌症。 
34
 毒品：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

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但不包括由医生开具并遵医嘱使用的用于治疗疾病但

含有毒品成分的处方药品。 
35
 职业病：指被保险人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或其他有害、有毒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

职业病的认定应当遵循国家的相关规定及鉴定程序。 
36
 遗传性疾病：指生殖细胞或受精卵的遗传物质（染色体和基因）发生突变或畸变所引起的疾病，通常具有

由亲代传至后代的垂直传递的特征。 
37
 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指被保险人出生时就具有的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先天性畸形、变

形和染色体异常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确定。 
38
 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艾滋病病毒指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英文缩写为 HIV。艾滋病指人类免疫缺陷病

毒引起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英文缩写为 AIDS。在人体血液或其它样本中检测到艾滋病病毒或其抗体呈

阳性，没有出现临床症状或体征的，为感染艾滋病病毒；如果同时出现了明显临床症状或体征的，为患艾滋病。 
39
 保单周年日：指每年与主合同生效日期相对应的日期。如果该月份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其最后一日作为

保单周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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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保险费及其调

整 

主合同的保险费会随着被保险人年龄的增长而变化，您方应当按照续保时的年龄及

本保险最新的保险费率表所确定的费率支付保险费。 

我方每年会根据医疗费用通胀情况及本保险的整体理赔经验等在内的一系列因素，

决定本保险的费率表是否进行调整及调整的幅度。如果我方决定调整本保险的费率

表，该调整将针对所有被保险人，或针对同一投保年龄、同一投保地区等某一类人

群的所有被保险人，并在续保通知中告知您方调整后的保险费率表及续保保险费。

如果您方同意调整后的保险费率表的，请在保单周年日前通知我方，我方将为您方

办理续保；否则，主合同将自保险期间届满时起效力终止。 

 

24. 基本保险金额 主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由您方和我方在投保时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第八章  保险金申领 

25. 受益人 受益人是指由被保险人或者您方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  

除另有约定外，主合同保险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26. 保险金申领资

料 

申领保险金时，申领人需填写《索赔申请表》，并提供下列所有证明和资料原件： 

1. 保险合同； 

2. 被保险人身份证明； 

3. 完整的门（急）诊病历、入院、出院证明； 

4. 医疗费用原始收据及费用清单； 

5. 医院出具的疾病诊断证明书、完整的门诊及住院病历和确诊疾病必要的病理

检验、血液检验、影像学检查及其他科学方法的检查报告； 

6. 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时间、性质、原因等相关的其他我方要求提供的证明和资

料。 

 

27. 诉讼时效 受益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2年，自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

之日起计算。 

 

第九章 其他规定 

28. 手续费比例 主合同的未满期净保费的手续费比例为 35%。 

 

 



 

 

招商信诺生命树癌症费用补偿医疗保险 A 款费率表 

交费方式：年交 

单位：人民币元 

年

龄 

基本保险金额=50万 基本保险金额=100万 年

龄 

基本保险金额=50万 基本保险金额=100万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0 558 407 834 667 41 1,783 3,088 3,149 5,187 

1 549 376 813 597 42 1,969 3,402 3,482 5,703 

2 530 340 781 521 43 2,194 3,745 3,886 6,266 

3 491 301 721 449 44 2,454 4,104 4,353 6,853 

4 440 269 645 399 45 2,742 4,458 4,870 7,436 

5 384 237 564 353 46 3,051 4,790 5,427 7,989 

6 330 206 487 310 47 3,374 5,081 6,011 8,484 

7 286 182 425 277 48 3,706 5,319 6,615 8,901 

8 259 172 387 265 49 4,099 5,504 7,348 9,240 

9 246 170 369 264 50 4,772 5,933 8,592 9,993 

10 247 174 370 275 51 5,280 6,043 9,536 10,212 

11 248 181 376 289 52 5,827 6,117 10,540 10,367 

12 252 187 384 302 53 6,425 6,164 11,626 10,469 

13 255 192 389 313 54 7,074 6,206 12,795 10,555 

14 255 196 394 322 55 7,752 6,265 14,011 10,668 

15 256 200 396 332 56 8,456 6,366 15,274 10,854 

16 256 207 399 352 57 9,159 6,534 16,530 11,154 

17 257 216 403 373 58 9,866 6,786 17,798 11,601 

18 257 231 415 403 59 10,584 7,105 19,091 12,165 

19 261 245 427 430 60 11,307 7,466 20,392 12,803 

20 263 262 435 462 61 12,038 7,844 21,703 13,470 

21 267 284 446 502 62 12,797 8,213 23,065 14,121 

22 274 311 462 552 63 13,570 8,556 24,442 14,724 

23 285 345 484 615 64 14,460 8,884 26,061 15,304 

24 302 386 515 690 65 15,447 9,219 27,868 15,900 

25 324 436 555 780 66 16,532 9,583 29,856 16,553 

26 352 496 606 885 67 17,731 9,996 32,054 17,300 

27 385 566 665 1,006 68 19,057 10,475 34,489 18,173 

28 426 649 736 1,145 69 20,493 11,055 37,131 19,252 

29 479 744 830 1,304 70 22,017 11,693 39,944 20,449 

30 542 853 942 1,485 71 23,606 12,370 42,888 21,723 

31 617 978 1,074 1,691 72 25,236 13,085 45,925 23,076 

32 704 1,120 1,228 1,925 73 26,878 13,603 49,002 23,984 

33 805 1,280 1,405 2,189 74 28,514 14,133 52,080 24,920 

34 915 1,457 1,599 2,481 75 30,126 14,756 55,115 26,065 

35 1,032 1,648 1,805 2,798 76 31,685 15,307 58,044 27,054 

36 1,151 1,853 2,015 3,138 77 33,170 15,865 60,822 28,063 



 

 

37 1,268 2,069 2,223 3,497 78 34,552 16,260 63,394 28,713 

38 1,382 2,297 2,426 3,876 79 35,836 16,763 65,766 29,624 

39 1,499 2,539 2,637 4,280 80 37,017 17,217 67,943 30,444 

40 1,630 2,802 2,873 4,714 
 

注：1. 月交费率=年交费率×0.09，半年交费率=年交费率×0.52，季交费率=年交费率×0.27； 

2. 51 岁-80 岁的费率仅用于续保； 

3. 本费率表仅适用于投保时已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被保险人； 

4. 费率表中的“年龄”为被保险人在每个保单周年日的年龄； 

5. 本费率表自 2016 年 9 月 1 日启用，但本保险之费率表可能会根据医疗费用通胀情况及本保险的整体理

赔经验等在内的一系列因素进行调整。如果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方”）决定调整本保

险的费率表，该调整将针对所有被保险人，或针对同一投保年龄、同一投保地区等某一类人群的所有被保险人，

并在续保通知中告知投保人（以下简称“您方”）调整后的保险费率表及续保保险费。如果您方同意调整后的

保险费率表的，请在保单周年日前通知我方，我方将为您方办理续保；否则，本保险合同将自保险期间届满时

起效力终止。 

 


